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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生子女生命历程：家国视野下的一种制度化选择  

 

上海社会科学院   包蕾萍  

 
 

 
摘要：本文将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置于家国关系的视角下进行思考。研究基于全国
5000 份问卷调查样本，对独生子女生命历程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开展了量化分析。
研究发现，家国同构模式促进了独生子女家庭现阶段的发展，严格遵循“公共生
命历程”为入世之初的独生子女提供了优势地位，但另一方面这种优势地位的逐
步递减趋势也为其未来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国家－社会互动过程中，作为中
间组织的家庭能力建设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当代社会背景下，重新思考国家
－社会关系中家庭的位置非常有必要。 
关键词：独生子女 生命历程 家国同构 

 
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家国同构”，以及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一度为中国社会建

构出两种独特的社会治理和发展模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和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

冲击下，“单位制”模式基本瓦解，家族力量的式微也使得家国同构模式受到一定冲击。有

学者（王家范，2011；陈映芳，2010）提出，跳过中间组织的“国家－社会”治理模式，某

种意义上类似西方工业社会的现代社会结构模式，作为一种政治术，可能更具效率和谋略。

新模式充分释放了个人发展的自由空间，同时，也使家族或单位的影响力逐渐减小，国家与

个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密切。在这样的背景下，运用生命历程范式，讨论分析当代中

国独生子群体，分析其背后隐含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模式，有着特别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一）生育政策影响下的“家庭” 

中国独生子女是生育政策影响下出现的一代人。 

1968－1979年广义计划生育阶段，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晚、稀、少”政策，倡议“只生

一个好”，广大家庭积极响应，“1971年到1979年间……累计少生婴儿5600万。”11980年。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简称《公

开信》）第一次向全国育龄家庭明确要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中国家庭历来以重视子嗣传承和多子多福而闻名。1980年以《公开信》发布为标志的独

生子女政策得到上千万家庭的积极拥护，虽然或多或少遇到一些抵制和反抗（梁中堂，2006），

但总体上来说，以生育政策形式表现的国家意志得到了完全实施和贯彻，这一结果有其历史

必然性。 

首先，独生子女政策执行三十余年来，对政策的绩效评估显示，该政策的实施的确促进

了人口控制水平，30年间中国少出生上亿人口，节约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有效推动了国家政

治经济文化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家庭的生活水平（王金营，2006）。 

但另一方面，随着政策实施时间的不断延长，质疑声音也开始出现。如一些研究（包蕾

                                                 
1 摘自 1980 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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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2009、2005；高元祥，1992）显示，通过对不同政策阶段的人口控制效果比较，广义计

划生育阶段（1968－1979）要优于独生子女政策阶段（1980年以后），同时也更尊重家庭的

生育选择权，而且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取得成功。一些研究提出（冯立天等，1999；吴小英，

2010；陈友华等，2011），独生子女政策特别不利于农村家庭生产。因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弱化了集体经济生产和分配职能，强化了家庭经济生产和分配职能，而国家在宏观人口控制

和微观生育政策上的“步步抽紧”，使得农村家庭无法解决家庭化经济生产模式与国家规定

生育行为之间的矛盾，从而带来新的贫困问题，导致国家与家庭之间矛盾尖锐化。但由于跨

城乡研究的缺乏，目前这些观点都还缺乏有力的量化研究数据的支持。 

除了上述这些负面后果外，在《公开信》发布之初，政策制定者也认识到了实施独生子

女政策后可能面临的老龄化和男女性别比失调问题，并列举了一系列数据2证明晚稀少政策

的人口控制效果。显然，决策者并非像研究界认为的那样，对独生子女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

问题一无所知。 

既然明了独生子女政策可能产生不利后果，而且也充分意识到了晚、稀、少政策的有

效性，那是什么因素使得政府克服阻力，决心用更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取代晚、稀、少政

策，并最终使其成为一种国家行为呢？ 

正如《公开信》中反复提及的，“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省下钱来发

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直接影响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的积累”，从这些字句中可以

看出，最触动当时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能够为改革开

放打下坚实的基础。 

正因为独生子女政策符合“改革开放”初对“效率”的追求，决策者希望尽快放下中

国人口包袱，为经济发展松绑，才最终决定从已经生效的宽松式人口调控政策，转向更为严

厉的生育控制政策。此外，刚性的一胎规定，和柔性的提倡一胎政策相比，能够跳过“家庭”

等中间组织的干扰，通过制度直接改变个人生育行为，迅速放下人口包袱。而成千上万家庭

选择放弃一胎以上的生育权利（Right），也正源于对改革开放、国富民强这一公共善好（Good）

的支持和期盼。 

（二）生命历程范式中的“国家” 

生命历程（Life Course）范式，自上世纪 70 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 G.H.Elder 提出以来，

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心理和人口学应用研究方面，并逐渐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影响最

为深刻的一种范式。 

德国马普研究所K.U.Mayer等学者的探索，则为生命历程范式应用到“国家－个人”关

系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开创性地提出，“国家”在生命历程中具有重要作用（K.U.Mayer 

＆ Walter Muller，1986；K. U. Mayer ＆ Urs Schoepflin，1989），认为福利国家正是籍

助各类社会政策及其机制，从而在工业化社会中，生产出一套制度化的生命历程，比如婚恋、

生育、教育、就业、升职、退休等等，都有一整套的标准和规则。这种制度化的生命历程，

不仅削弱了传统社会中原本由家庭和私领域决定的权力，还推动了不同个体按照同一的模式

安排自己的生命历程。 

而且，这种制度化的生命历程还具有全球化的特征。随着信息交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

为减少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国家与国家之间政策借鉴性加强，这些借鉴也使得世界范围内

的个人生命历程，开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顺序共性和速度共性。有学者（Buchmann，1989，

转引自Elder，1998）用“公共生命历程”一词来称呼这些相同的社会路线：“社会机构扮

演了一种分类者的角色，将个体的转折点标准化，把个人的生命阶段变为独断式的公共事件，

成为一种‘公共生命历程’。” 

                                                 
2 除前文提到的，《公开信》中列举的数据还有，“1979 年以来，几百万对青年夫妇响应党的号召，自愿

只生育一个孩子。单是 1979 一年，就比 1970 年少生 100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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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不少国内学者们尝试运用生命历程范式，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各个重

大社会事件，如教育改革、下岗失业、三峡移民、社保改革(李强等，1999；董藩、邓建伟,2001；

郭于华、常爱书,2005；徐静、徐永德，2009)，讨论这些政策变化或社会重大事件对特定人

群、特定生活领域的影响，但这些文献更多的兴趣集中在分层、流动等传统社会学概念的分

析上，鲜有对国家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 

（三）本研究的目标 

Mayer等人通过对生命历程文献的元分析，提出国家对个体产生影响主要通过三类政策

机制：年龄线（如入学、婚育、退休的法定年龄）、资格线（如享受失业保险的前提是符合

“失业”身份的界定）、碎片化的政策线（如社会政策由不同部门或地区制定，这些政策可

能彼此对立或相互矛盾，要享受这些政策必须符合不同申请部门或地区的条件）。他们认为，

福利国家正是籍助此三大机制，引导个体不知不觉地按照政策规定的公共生命历程前行。 

本研究想作的尝试是，分析中国本土文化环境下，国家政策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方式，

因此，除了国家行为及其机制外，还试图结合家庭、城乡等变量，分析这一过程中国家与个

人发生互动的模式。因此，本研究确定了以下三个基本目标： 

目标一，评估独生子女政策对家庭和个人的长期影响。遵守国家政策与否，对家庭和

个体发展的影响：独生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本人是否发展得更好？这种影响又是否存在城乡

差异？ 

目标二，分析成年中国独生子女的公共生命历程。独生子女群体中是否存在理论学者

们假设的公共生命历程？如果存在，这种公共生命历程又具有哪些特点？ 

目标三，研究国家行为对个体发展产生影响的机制。中国文化环境下，国家政策对生

育选择产生影响的机制是什么？Mayer 等人的“三种模式”假设（年龄线、资格线、碎片化

政策线）是否成立？家庭变量在其中是否仍然发生作用？ 

 
二、调查数据和研究设计 

 

（一）调查数据 

本研究基于2010年度全国大学毕业生大型抽样调查的数据。该调研由中国社科院发起，

全国7家高校参与，数据收集委托麦可思教育咨询公司实施，对全国近8年的大学毕业生（即

2003～2010年）实施调查。 

样本抽取在全国按地区选取7个省份 (江苏、广东、重庆、陕西、内蒙古、吉林、湖北），

每个省份代表中国的一个地理区域，东南、华南、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和中部地区，从

每个省份抽取1所，7所高校中包括６所“985高校”和1所普通高校。调查对象的选取基于各

校提供的历届毕业生名单进行随机抽样，然后通过Email方式联系被选中的调查对象，要求

调查对象登录网上调查系统接受调查，当各校毕业生调查回应率达到50％时停止调查。 

问卷内容包括个案是否独生子女、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生育子女、工作、收入、特定

生活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家庭相关背景信息。样本中包括了 70 一代、80 一代和少量 90

一代毕业生。因为本研究主要对那些在改革开放前后出生的独生子女生命历程经历感兴趣，

所以在分析中，只包括了那些在 70 一代和 80 一代的被访者，删除了 90 一代和缺省项目严

重的个案，共有 5599 个个案，其中 2295 个个案是独生子女。 

（二）研究设计 

在分析不同群体生命历程的影响因素时，我们对年龄、资格、碎片化政策三方面的因

素进行量化，通过不同变量（年龄－关键时间发生时间、出生组；资格－是否独生子女；政

策碎片化－城乡差异、政策地区等）的因果讨论，研究当代独生子女公共生命历程的影响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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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的影响 

在分析独生子女政策对家庭和个体的长期影响时，以下几个变量将会被纳入模型进行

分析： 

因变量： 

家庭社会政治经济地位（SES）：两类家庭（独生子女和多子女家庭）的社会政治经

济地位，包括收入、职业地位和学历。 

最后的文化程度：由于本次调研面向的是大学毕业生，因此受调查对象的学历均在大

专以上，比较的是截止调查时间点所获得的最高学历，包括：高职或大专；本科；硕士；博

士及博士后。 

独生子女本人收入：为了评估青年一代的经济状况，我们使用了“总收入”（基本收

入、奖金及兼职收入）。为了对收入进行分析，我们选择了两个时间点，刚毕业时的收入和

目前的收入。 

就业时初职的类型：在中国，工作机构与国家间的所有权关系标志着其在社会主义再

分配体制中的地位（Bian，1994；Lin 和 Bian，1991；Walder，1992）。我们区分了 1）没

有单位；2）体制外单位，包括个体、民营企业、独资或外资企业、集体企业、非政府部门

几个类型。3）体制内单位，包括政府机构、国有企业、科研事业。 

自变量：以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两类群体作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民族、子女性别、

地区等将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2、公共生命历程 

在分析个体发展的公共生命历程时，通过比较，讨论不同身份的个体生命周期中关键

事件的发生时间（年龄）是否依照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TIMING）。变量主要包括： 

受教育年龄：按义务教育法规定在 6-7 岁间入学，按正常教育时间表规定应该 18 岁左

右读大学； 

初恋年龄：按中国传统家庭和教育观念，将中学阶段恋爱定义为过早恋爱，工作以后

初恋定义为较迟恋爱。 

参加工作的年龄。 

结婚年龄：1980 年《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 22 周岁，女不得早于 20

周岁），晚婚年龄为男性 25 岁以上，女性 24 岁以上。 

3、政策机制 

在分析政策的影响机制时将着重考虑以下自变量： 

因变量：主要指家庭生育选择（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 

自变量： 

年龄线－根据政策不同阶段，将将受访对象分为三个相邻出生组，分别是广义计划生

育阶段(1979 年以前)出生、改革开放早期(1980-1984)出生、改革开放中期(1985-1990)出生。

对独生子女政策的研究表明，1979 年前以晚、稀、少为特点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而改革

开放早期，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最为严格，而 1984 年以后，由于各种批评意见开始出现，

独生子女政策也开始以“开小口”的方式更人性化地执行（梁颖，2008；侯亚非，2004）。

因此，在赋值时，我们根据政策宽松度，将改革开放早期赋值为 1，改革开放中期为 2，广

义计划生育阶段为 3。 

资格线－分析城乡身份对生育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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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政策线－按郭志刚
3
提出的四类实施不同政策的地区进行分类。对抽样样本的预

分析发现，毕业生生源地遍布全国除香港、台湾外的 31 个省市，根据郭志刚的研究，将上

海、江苏、北京、天津、四川、重庆 6 个省市的生源，政策地区赋值为 1，代表来自一类严

格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地区；将来自辽宁、黑龙江、广东、吉林、山东、江西、湖北、浙江、

湖南、安徽、福建、山西 12 个省市的政策地区赋值为 2，代表来自二类混合实行独生子女

和独女可以生二胎的政策地区；将来自河南、陕西、广西、甘肃、河北、内蒙古、贵州 7

个政策地区赋值为 3，代表来自三类混合实施独女可生二胎及二胎以上政策的地区；将来自

云南、青海、宁夏、海南、新疆以及郭志刚未提到的西藏地区
4
赋值为 4，代表来自四类严

格实施二胎以上政策的地区； 

 

三、研究结果 

（一）国家政策影响下的家庭：选择独生子女的结果 

前文提到，对独生子女政策最大的反对意见来自农村地区的实践，虽然农村普遍实行了

“头胎是女童，可生育二胎”的宽松式政策，但计划生育仍旧使一部分家庭的利益受到了影

响，近日，计生委的官员也公开在媒体上承认，“农村的老百姓实行计划生育要克服更多的

困难。”5。 

然而，1983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不久，香港学者边燕杰（1986)对天津1088户城乡居

民家庭开展调研，发现即便是农村地区，独生子女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仍然比非独生子女家

庭高，而且相对稳定。但边氏也提出，在当时，农村地区虽然独生子女家庭收入水平略高，

但子女长大后，耕作对劳动力的客观需求，仍然可能导致情况发生变化。 

那么，选择独生子女的这些家庭，是否在利益上受损更严重？本研究采用了家庭收入、

职业阶层6和文化程度三种指标，将本次调研采集到的城乡两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

进行比较。 

表1：城乡两类家庭的SES比较 

项目  
农村 城市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差异检验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差异检验

                                                 
3郭志刚等曾对全国420个执行不同类型计生政策地区(1990 年口径) 的政策生育率情况进行了统计,认为可

以将这些地区分为四类。第一类地区基本严格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这样的省份有6 个(上海、江苏、北京、

天津、四川、重庆)，平均政策生育率在1．0～1．3 之间；第二类地区混合实行独生子女和独女可以生二

胎的政策，此类省份有12 个(辽宁、黑龙江、广东、吉林、山东、江西、湖北、浙江、湖南、安徽、福建、

山西) ，平均政策生育率为(1．3～1．5 之间)；第三类地区为混合实施独女可生二胎及二胎以上政策，此

类省份有7 个(河南、陕西、广西、甘肃、河北、内蒙古、贵州)，平均政策生育率为1．5～2．0；第四类

地区实行二胎及以上的政策，省份有5 个(云南、青海、宁夏、海南、新疆)，平均政策生育率为 2．0 或

以上。 
4根据《西藏自治区关于对在藏工作的汉族干部职工计划生育的暂行》（1979）、《西藏自治区计划生育管

理暂行办法》（2005），西藏地区实施的是严格控制三胎以上政策，对部分少数民族暂不实行生育控制。 
5于学军：国家不能让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吃亏，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5970363.html，人民网

2007 年 7 月 10 日 
6
社会阶层分类采用陆学艺的“十大阶层”指标。陆认为，当代中国阶层分化的主要机制是劳动分工、权威

等级、生产关系和体制分割，因此可以分为十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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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 得分＊ 19.57 15.76 10.96
***
 29.95 23.68 17.97

***
 

主观家庭收入水

平
a
（和同学相比）

3.03 2.97 8.47
***
 3.13 2.75 14.18

***
 

家庭收入水平
b
 4.21 3.57 10.20

***
 6.23 4.57 14.94

***
 

父亲职业阶层
c
 2.56 2.18 3.70

***
 6.50 5.49 8.87

***
 

母亲职业阶层
c
 2.84 2.31 4.96

***
 5.44 3.99 14.10

***
 

父亲文化程度
d
 3.29 3.01 4.18

***
 4.55 3.73 17.19

***
 

母亲文化程度
d
 3.19 2.40 12.55

***
 4.20 3.18 22.72

***
 

样本数 1902   2915   
＊
SES 得分为家庭收入、职业阶层和文化程度三方面的得分加和。

 

a
此项目为 5级计分，1代表很不好，2不太好，3一般，4比较好，5非常好 

b
此项目为 14 级计分，1代表月收入 500 元以下，按 500 递增，14 代表月收入 20000 元以上 

c
职业阶层分级按照陆学艺的十大阶层分类，为便于分析，计分为分级的反向计分。1代表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问卷中职业赋值“1”、“2”）。2代表经理人员阶层（“4”国

企高层管理、“5”国企中层管理、“9”三资高层管理、“10”三资中层管理）。3代表私

营企业业主（“8”私营企业老板）。4代表专业技术人员阶层（“13”科研老师、“14”

文体、“15”工程技术、“16”经济司法、“17”其他专业）。5代表办事人员阶层（“3”、

“6”、“11”三资普通文职）。6代表个体工商户阶层（“18”）。7代表商业服务业员工

阶层。8代表产业工人阶层（“7”、“12”三资）。9代表农业劳动者阶层（“19”）。10

代表无业半失业阶层（“21”、“20”）。 
d
文化程度分级 1为未接受正规教育，2为小学，3为初中或同等学历，4为高中或同等学历，

5为专科，6为本科，7为硕士，8为博士。 

 

表 2：选择独生子女对中国家庭 SES 地位影响的回归检验结果 

效应 B值 标准误 T Sig. 

截距 35.18 .72 49.03 .000 

是否独生子女家庭 5.49 .26 21.22 .000 

城乡 -8.57 .25 -34.05 .000 

性别 -1.38 .24 -5.85 .000 

民族 -1.37 .41 -3.35 .001 

四类政策地区 -.16 .15 -1.11 .267 

R＝.61，调整后R
2
＝.41,F=617.05

***
 

 

表1、2的数据显示： 

1、选择独生子女的家庭，总体来说SES地位更高。选择独生子女，对家庭SES地位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家庭的阶层更高，经济状况更好，父母的文化程度也更高。差异检验

的结果显示，所有SES变量的两两比较都在.000水平上显著。回归检验也进一步支持了选择

独生子女家庭的SES地位更高的假设，在控制了城乡、性别、民族、政策碎片化等因素后，

“是否独生子女家庭”仍旧对家庭的SES地位起到显著影响，而且影响力仅次于“城乡”因

素。 

2、城乡是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最重要因素，选择独生子女的农村家庭，SES 地位

仍旧处于较高水平。数据显示，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选择独生子女的家庭与没有选择独生子

女的家庭相比较，SES 地位都明显更高，其中，收入方面的差异最为显著；城市独生子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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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经济状况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经济状况达到与城市非独生子

女接近的水平。 

3、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务农的比例明显更低。调查发现，同为农村家庭也有职业阶层差

异，农村家庭并非集中在务农这一职业上。进一步的卡方分析显示，农村地区的独生子女家

庭，父亲务农的比例只有 41.4%，母亲 50.3%；农村地区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父亲务农的比

例占 63.6%，母亲占 73.0%。皮尔逊卡方检验，两类家庭的差异非常显著（父亲职业 X2＝91.95，

P＜.000；母亲职业 X2＝176. 50，P＜.000）。 

为什么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务农的比例更低？分析这个问题不能离开中国城乡人口流动

的大背景。农村地区独生子女家庭在面临农业生产时，固然存在下一代劳动力数量更少的不

利，但从两类家庭职业阶层的显著差异，我们可以看出，抚养负担的减少，也使这些家庭的

成人有更多机会外出打工，从事务工、个体、办事人员以及私营企业主等职业，从而提高了

自身的收入水平和阶层地位。家庭收入和务农之间的关系正在不断减少。 

 
 

（二）独生子女的公共生命历程 

生命历程范式特别关注生活关键事件的发生。因为这些事件的发生，一方面代表着个人

生命轨迹（trajectory）的方向性转变，如毕业、就业代表着成年期的开始，结婚、生育代表

着从被抚育者转变为抚育者；另一方面，观察这些转折的发生时间（Timing），以及轨迹延

续时间的变化，能够充分反映出制度对个体生命的影响程度。 

表 3：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两类青年生命历程事件发生时间的比较 

事件/ 自变量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开始教育年龄（岁） 6.24 6.40 

 提早上学（5 岁及以前） 17.0% 17.4% 

 适时上学（6 岁－7 岁） 73.6% 67.8% 
 推迟上学（7 岁以后） 9.3% 14.8% 

被访者数（人） 2141 3051 

平均年龄 T检验：t=10.64；p <.000
＊＊

 

对年龄结构的皮尔逊卡方检验: χ
2 
= 36.50；d.f.=2；p<.000

＊＊＊
 

读大学平均年龄 18.35 18.61 

  提早入读（17 岁及以前） 12.4% 11.7% 

  适时就读（18 岁－19 岁） 79.6% 71.1% 
  延迟就读（20 岁以后） 8.0% 17.3% 

被访者数 2060 2617 

平均年龄 T检验：t=7.07；p <.000
＊＊＊

 

对年龄结构的皮尔逊卡方检验: χ
2 
=87.34； d.f.= 2；p<.000

＊＊＊
 

初恋平均年龄（岁）  19.80 20.87 

  早恋（17 岁及以前） 18.8% 10.1% 

  适时恋爱（18 岁－21 岁） 52.3% 47.1% 
  延迟恋爱（22 岁及以后） 28.9% 42.8% 

被访者数 1417 2037 

平均年龄 T检验：t=5.03；p<.000
＊＊＊ 

对年龄结构的皮尔逊卡方检验: χ
2
=95.47；d.f.=2；p<.000

＊＊＊
 

开始工作年龄（岁） 23.30 22.56 

 提早工作（21 岁及以前） 10.4% 18.8% 

 适时入职（22－25 岁） 75.4% 67.3% 
延迟入职（26 岁以后） 14.2% 13.9% 

被访者数 1388 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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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龄 T检验：t=7.70；p<.000
＊＊＊

 

对年龄结构的皮尔逊卡方检验: χ
2 
=47.70；d.f.=2； p<.000

＊＊＊
 

结婚平均年龄（岁） 26.04  26.13  

早婚(男性 21 岁及以前，女性

19 岁及以前) 
1.4%  16.8%  

婚龄(男性22-24岁，女性20-23

岁)  
9.8%  14.4%  

晚婚(男性 25 岁及以上，女性
24 岁及以上)  

88.8%  68.9% 

被访者数  420 793 

平均年龄 T检验：t=.70；p =.48 

对年龄结构的皮尔逊卡方检验: χ
2
=75.42； d.f.=2；p<.000 

＊＊＊
 

* p<.05   ** p<.01*** p<.001（双尾检验）。表 3中斜体代表制度规定的公共生命历

程：入学年龄：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入学年龄 6岁；婚龄：1980 年《婚姻法》规定，结婚年

龄，男不得早于 22 周岁，女不得早于 20 周岁；《计划生育法》规定，男 25 周岁，女 23

周岁以上结婚为晚婚。 

表 3 的数据为我们勾勒出当代中国社会青年一代大学生的“公共生命历程”：6－7 岁入

学，18－19 岁开始读大学，进大学后（18－22 岁）开始恋爱，大学毕业以后（22－25 岁）

参加工作，大部分人选择晚婚(男性 25 岁及以上，女性 24 岁及以上)。 

1、独生子女：严格按照制度规定路线发展的群体 

正如前文反复强调的，所谓“公共生命历程”，代表的是制度规定的社会路线。如 6 岁

是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入学年龄；18 岁，是依照《义务教育法》规定年龄完成基础教育后，

进入高等教育的年龄；22－25 岁是结束高等教育后开始工作的年龄；男性 25 岁和女性 24

岁，是《婚姻法》和《计划生育法》规定的晚婚年龄。 

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在沿着这条“公共生命历程”前行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比非独生

子女更高的匹配性，这一特点在教育和婚恋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1）教育路线： 73.6%的独生子女依照国家义务制教育规定的时间（6－7 岁）入学，

非独生子女按规定入学的只有 67.8%；延迟入学的独生子女比例只有 9.3%，非独生子女占

到 14.8%。完成基础教育后，适时读大学的独生子女比例进一步扩大，79.6%的独生子女 18

岁左右进高，比非独生子女高 8.5%；延迟入读的独生子女比例减少到 8%，非独生子女比例

扩大到了 17.3%。 

（2）婚恋路线：独生子女恋爱更早，恋爱时间更长，晚婚比例更高。 

与早期研究发现一致（包蕾萍，2005），独生子女平均比非独生子女早一岁堕入爱河，

早恋和适时恋爱的比例较高，延迟恋爱的比例明显更低。 

婚姻年龄上，88.8%的独生子女选择晚婚，晚婚的非独生子女比例只占 68.9%。对两类

群体年龄结构的皮尔逊卡方检验和平均年龄的 T 检验均达到了显著差异水平。 

（3）工作路线：独生子女开始工作的年龄比非独生子女晚近一岁，他们平均 23.3 岁第

一次开始工作，非独生子女则 22.6 岁就开始进入初职。 

2、步入社会以后：优势削减的独生子女 

刚进入社会的独生子女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普通青年不具备的优势：他们的初职收入更

高，平均达 3549 元，比非独生子女每个月高出近 700 元；拥有私车的比例更高，占 11.2%，

比非独生子女高近 2 个百分点。 

但值得忧虑的是，随着进入社会时间增加，独生子女的优势逐渐消失。在当前收入的比

较中，独生子女的优势则不再明显。33.3%的独生子女承认目前还接受父母的经济资助，而

非独生子女的相应比例要低 10.2 个百分点，差异非常显著（χ2=65.41；d.f.=1；P＜.000＊＊＊
）。

这也说明，独生子女初职的优势地位，和父母帮助有很大关系。 



 9

政治面貌方面，独生子女中党员的比例更低，联系到该群体中团员的比例较高，可以看

出在政治方面，很多独生子女还处于比较模糊的状态，或者说，他们可能也不需要依靠党员

的身份就能找到一份较满意的职业。 

表 4：两类大学生步入社会后 SES 地位的比较 

变量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政治面貌   

党员 45.1% 50.0% 

团员 43.3% 35.1% 

民主党派 0.3% 0.6% 

群众 11.4% 14.3% 

受访者数 2295 3304 

皮尔逊卡方检验: χ
2
=42.90；d.f.=2；P＜.000

＊＊＊
 

收入   

初职收入 3549.13 2892.58 

受访者数 1435 2077 

目前收入 6413.71 6252.44 

受访者数 361 655 

初职 t 检验 t＝-6.74，P＜.000
＊＊＊

;目前收入 t检验 t＝-.31，P=.76 

产权住房   

 无 76.0% 77.9% 

 有 24.0% 22.1% 

受访者数 1891 2621 

皮尔逊卡方检验: χ
2
=2.29；d.f.=1；P＝.13 

私车   

  无 88.8% 91.0% 

  有 11.2% 9.0% 

受访者数 1891 2621 

皮尔逊卡方检验: χ
2
=5.50；d.f.=1；P＜.05

＊
 

职位晋升   

 否 74.0% 75.2% 

 是 26.0% 24.8% 

受访者数 1016 1392 

皮尔逊卡方检验: χ
2
=.45；d.f.=1；P＝.534 

初职类型   

  无单位 0.3% 0.6% 

  体制外 61.0% 61.2% 

  体制内 38.7% 38.2% 

受访者数 354 629 

皮尔逊卡方检验: χ
2
=.58； d.f.=2；p=.75 

学历   

  大专 1.2% 1.3% 

  本科 64.7% 62.4% 

  硕士 30.4% 30.6% 

  博士及以上 3.7% 5.7% 

受访者数 2286 3280 

皮尔逊卡方检验: χ
2
=12.07；d.f.=3；P＜.01 

* p<.05   ** p<.01*** p<.001（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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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政策对家庭生育决策产生影响的机制 

年龄线、身份线和碎片化政策线三种机制，是否在家庭生育决策中发挥了作用呢？ 

按照前文的分析，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起点是 1980 年（改革开放和独生子女政策实施

的起点），1980 年前家庭还具有一定的生育选择权，1980 年以后，家庭的选择权就相对消

失，只能按照城乡身份和不同政策地区，来决定是否选择独生子女。1985 年以后，由于部

分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有所放松，政策执行方式和八十年代初相比略开小口（梁颖，2006）。

因此，年龄线的确定主要按照出生组，分为 1980 年以前，1980－1985，1985 年以后三个组，

分析不同政策阶段出生对独生子女家庭概率的影响。 

表 5：国家政策对家庭生育决策影响力的 Logistic 回归  

影响因素 模型 A 模型 B＊ 

出生组（年龄线） .48
＊＊＊

（.06）
 

－ 

城乡（资格线） -1.40
＊＊＊

（.09） － 

四类政策地区（碎片化政策线） -.61
＊＊＊

（.05）
 

－ 

民族 .40
＊＊＊

（.15）
 

.88
＊＊＊

（.14） 

性别 .09（.08） .04（.07） 

SES -.09
＊＊＊

（.08）
 

－ 

家庭收入 － .16
＊＊＊

（.02） 

   父亲文化程度 － .15
＊＊＊

（.04） 

母亲文化程度 － .72
＊＊＊

（.04） 

常量 -.80
＊＊

（.31）
 

4.86
＊＊＊

（.20） 

χ
2
 1656.04

＊＊＊
 1477.25

＊＊＊
 

-2LogLikehood 4404.97 5051.07 

R
2
 .42 .36 

＊模型 B 只能作为参考，因为是目前的家庭情况，并非生育时家庭情况。 

表 5 报告了对独生子女概率的最大似然估计（以对数发生比的形式表示）。除民族、性

别、SES 控制变量外，模型 A 中包括了国家行为层面的出生组、城乡和政策地区三种自变

量，分析其对独生子女生育选择的影响。数据显示，三种机制都对生育选择产生了显著的影

响，其中城乡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碎片化的政策线，出生组的影响居第三位。 

模型 B 则将家庭层面的收入、父母文化程度及民族身份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将子女性

别作为控制变量，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家庭层面的因素虽然与独生子女生育选择存在相关，

但与模型 A 相比，模型 B 的解释力度明显更小。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独生子女生育选择受

国家政策层面因素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大于家庭层面因素的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摒弃了独生子女研究中传统的“个体差异”范式，从家国关系视角出发，采用生

命历程范式对中国成年独生子女生命历程进行分析，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独生子女的特殊

性。 
首先他们的诞生是政策的产物，不是自发的一种生育选择；其次，他们的成长背景是

改革开放、但另一方面也推崇多子多福生育文化的东方中国，而不是追求个人价值、生育意

愿不断下降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第三，独生子女的成长过程离不开国家和家庭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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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独生子女世代，是具有政策依托性和文化特殊性的一个独特现象。和 1945
－1960 年间二战后美国出生的“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类似，中国的“独生子女”一

代，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代人。对这一代人的分析如果脱离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进行单纯

家庭结构或教养方面的讨论，对其进行简单的优劣判断，这样的研究结论势必是相当单薄脆

弱的。 
基于前文大量的实证分析，本研究认为在独生子女生命历程的分析中，以下几方面的

结论和问题值得学者及未来政策制定者的进一步关注。 

（一）家国同构模式促进了独生子女家庭现阶段的发展。 

本文提到的家国同构和传统社会中的家国同构并不是一种概念，并不是指国家和家庭

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而是指国家“将婚姻家庭作为新中国建设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蒋

永萍，2002），家庭也将国家发展作为家庭自身发展的前提。 

研究发现，选择独生子女的家庭在严格遵守国家政策的同时，也具有了更优势的社会

经济地位。无论是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独生子女

家庭的 SES 水平都更高。在农村地区，虽然独生子女结构家庭结构导致劳动力下降，但改

革开放也给中国农村的传统生产方式带来巨大影响，原来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谋生方式，逐渐

被流动迁移到城市地区打工的方式替代。 

因此，虽然和西方国家生育观念的内生性变革不同，中国传统生育观念更大程度上是

被一种非内生性的国家行为所改变，但这种非自主的同构性的取得，就本调查所涉及的年龄

段及大学生群体的家庭来看，确实对家庭和个体本身的发展带来了益处。《公开信》中，中

共中央向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出倡议，要求家庭为国家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做贡献。

而从结果来看，选择独生子女的家庭在抚育阶段确实节省了成本，对孩子的教育投入更主，

在响应国家号召的同时，自身也拥有了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且这种优势在农村家庭中同

样也有所体现。 

（二）严格遵循“公共生命历程”为入世之初的独生子女提供了优势地位，但另一方

面这种优势地位的逐步递减趋势也为其未来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沿着社会规定的“公共生命历程”成长，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事实上，独生子女家

庭中的孩子更严格遵循社会规定的路线成长。他们适时入学、读书、受教育、恋爱、工作。

这种适时发生的机制在独生子女初入社会时，为他们提供了更优势的职业地位，第一份工作

收入更高，拥有了政策许可的更优势发展机会。 

另一方面，本研究也显示，虽然独生子女在初入社会时具有其他结构家庭子女所不具

备的优势，但随着进入社会时间的增加，其优势逐渐丧失。这一特点，和我 2005 年有关独

生子女婚育的研究发现一致，由于更容易得到长辈支持，独生子女家庭在抚育第三代初期具

有优势，但这种优势也是逐渐递减的，当独生子女进入成年后期，养老和抚育的双重压力有

可能会给独生子女家庭的发展带更大的压力。 

六普数据显示，中国 0－14 岁少年儿童比例下降到 16.6%，60 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上升

8.5%，生育率出现过低趋势。按有关专家的分析，我国独生子女数量已经达到 1亿之巨，其

中 90%以上都在城市地区，农村独生子女比例约占 10%。当大批独生子女按照公共生命历程

路线的规定，集体进入赡养阶段，城市社保资源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对于农村独生子

女家庭来说，非常有限的生育补贴，有可能使他们面临比城市独生子女家庭更严重的困境。 

边燕杰早期对家庭子女养育成本的研究，指出独生子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挑战更多

在于子女成年后；桂世勋（1992，2003）等学者也提出，“四二一”或“四二二”的家庭结

构将使未来中国社会面临养老问题的挑战。结合本研究提到的优势递减现象，国家应该从政

策层面进一步考虑其家庭可能面临的问题，如何让这些当初积极支持国家发展的家庭，能够

进一步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值得认真研究。 

（三）国家－社会互动过程中，作为中间组织的家庭能力建设具有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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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就现行生育政策的实施来看，其逻辑起点是，家庭利益应该无条件

地服从国家利益，家庭作为介于国家和个人中间的组织，其私权应该从属于公权。如果此逻

辑成立，那么，国家自然也应该无条件帮助个人规避其可能面临的风险。 

但这种完全跳过中间组织的国家－个人关系，对国家和家庭来说都是具有风险的。 

对于国家来说，在面临危机或者机遇时，有可能不得不面对一种无缓冲的冲突或亲密关

系，在处理很多不应由国家出面的问题时会遇到各种尴尬局面，无路可退。比如动拆迁过程

中，很多家庭内部的矛盾都被归因于上山下乡政策，或者独生子女政策，统一要求国家买单。 

从家庭层面来说，独生子女政策执行降低了家庭的抚育成本，家庭能够为独生子女发展

创造更丰裕的物质条件，孩子因此能够得到更优发展；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独生子女政策虽

然减少了出生子女数，但由于对子嗣的重视，这唯一的一个子女抚养成本却大幅上升，原本

该由社会承担的教育、养老责任被硬性嫁接到家庭身上，而家庭在权利被剥夺的同时，又缺

乏必要的支持，家庭能力实际上是受损而不是获益。 

特别是中国文化环境下，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对于国家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基础性作用。

随着人口发展的结构性变化到来，独生子女政策在未来也势必面临转型和调整。本文想强调

的一点是，在调整未来政策中涉及生育内容的同时，也应当考虑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家庭

留出一席之地，积极打通提高家庭能力建设的政策渠道。独生子女家庭在未来的生命历程中

可能遇到更高的风险，相关政策应该提前考虑如何支持这些家庭克服照料、养老的困难，以

及独生子女大批进入成熟期后可能面临的社会保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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